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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小军、辽宁省刑讯逼供致伤、致死赔偿赔偿决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19）最高法委赔监109号

申诉人（赔偿请求人）：金小军，女，汉族，1962年1月28日出生，现住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

被申诉人（赔偿义务机关）：辽宁省女子监狱。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育新路7号。

复议机关：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38号。

申诉人金小军因申请辽宁省女子监狱体罚、虐待致伤国家赔偿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宁高院)赔偿委员

会(2018)辽委赔24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诉。本院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诉人金小军以殴打、虐待致伤为由，向辽宁省女子监狱提出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关辽宁省女子监狱于2017年2月22日作出

辽女监刑赔字(2016)第5号刑事赔偿决定，驳回其赔偿请求，不予赔偿。金小军不服，向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申请复议，请求：撤销

辽宁省女子监狱的赔偿决定；责令女子监狱赔偿金小军医疗费、护理费、赡养费、营养费、抚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572万元。

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于2018年1月6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辽宁省女子监狱的赔偿决定，对金小军提出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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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小军仍不服，向辽宁省高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其请求事项为：由辽宁省女子监狱向其赔偿2004年8月1日之后

的部分医疗费24102元、误工费1112715元、住院护理费9145元、残疾赔偿金待伤残等级确认后另行确定、交通费40000元、住院伙

食补助费4500元、进京及在沈阳申诉费用3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对李宏、杨惠彬追究刑事责任。

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2002年12月2日金小军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02)铁刑初字第665号刑

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金小军不服，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21日作出(2003)沈刑(1)终字第9

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金小军于2003年3月12日入女子监狱服刑，2004年7月31日刑满释放。

2004年5月9日，有关领导来女子监狱视察工作，领导问其他服刑犯人，是否能吃饱。犯人答，能吃饱。这时金小军插话说，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之后，金小军被管教干警进行批评教育。

2007年8月27日，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作出(2007)沈铁西刑初字第261号刑事判决，认为金小军故意伤害罪证据不足，改判

金小军无罪。金小军为此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08年9月9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沈中法赔字第3号赔偿决定：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赔偿金小军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72595.61元及申诉产生的交通费5257元。

2009年4月7日，金小军向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控告其在服刑期间遭受到干警李宏、杨惠彬的体罚虐待，要求检察机关查

处。2009年7月8日，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向辽宁省女子监狱发出控告申诉案件转办单，认为干警李宏、杨惠彬的行为属违反纪

律行为，将该案件转办至辽宁省女子监狱调查处理。

金小军除向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提出控告以外，在2009年5月至8月期间，先后多次到司法部、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反映

其在辽宁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遭受体罚虐待。辽宁省女子监狱对金小军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但由于时间久远，对当时

是否存在体罚虐待行为已无法确认。2009年10月12日，辽宁省女子监狱与金小军达成协议并签订救助及保证协议书。辽宁省女子

监狱将救助及保证协议书作为调查处理结果向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进行了回复，检察机关未提出异议。金小军于2009年10月12

日领取生活救助金后，直至2016年没有向女子监狱或者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检察机关等部门提出控告或国家赔偿申请。

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另查明：据2003年3月12日金小军入女子监狱时的罪犯健康检查表记载，四肢关节活动自如，右下肢静脉

曲张。据金小军提供的2004年10月11日其在北陵医院治疗的门诊病历记载，诊断：腰肌劳损、左膝关节滑膜炎、双下肢V曲张伴v

炎。2005年3月21日，金小军又以双下肢（以右下肢为重）疼肿加重到北陵医院就诊，医院建议继续抗炎治疗。2006年9月14日、

2007年9月26日金小军曾因左膝关节肿痛、双下肢静脉曲张、右下肢血栓性静脉炎到辽宁省妇幼保健院门诊治疗。

据金小军提供的2007年6月7日公安医院门诊病历记载，现病史：今日下午5点左右被人抓伤面部，用拳脚打伤头部、两上肢、

胸部。自述当时昏迷30分钟，现头晕、头疼、恶心（未吐）、胸部不敢咳嗽、无呼吸困难及咳血。2007年6月9日沈阳市第五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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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病历记载，金小军2天前被他人打伤，头面部、左胸、腰、腹及右大腿、头迷、头痛、左胸、腰腹部疼痛、恶心（未吐）、胸

闷。同日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处方签诊断记载，金小军头、胸、腹、腰、右大腿挫伤、面部挠伤。2007年11月26日，金小军在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影像学报告单诊断为：膝关节退行性改变。

2008年1月16日辽宁省妇幼保健院门诊治疗病历记录现病史：近4天出现双耳听力减退，无耳痛。诊断：外伤性鼓膜穿孔。

2008年1月18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病历记录，诊断：右耳外伤性穿孔。2008年1月23日金小军又因右耳外伤到辽宁省妇幼

保健院门诊复诊治疗。

2008年6月5日至16日金小军因静脉曲张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1天，经手术痊愈后出院。2009年7月3日金

小军在沈阳市骨科医院CT检查报告单诊断意见：C3、4，C4、5，C5、6颈间盘突出。

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认为：关于金小军以女子监狱干警对其殴打、虐待致伤请求赔偿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

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金小军在女子监狱服刑

之前就患有静脉曲张的疾病，且金小军是在出狱两个半月之后才因腰疼等病症月余到医院进行治疗。另外，金小军在出狱后向沈

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提出控告前，曾两次被他人打伤头面部、胸部、四肢及耳部。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向女子监狱发出《控告

申诉案件转办单》，将该案件转办至女子监狱调查处理。但没有证据证明金小军所患伤病与女子监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其

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金小军于2004年7月31日刑

满释放，于2009年4月7日向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提出控告，已超过两年的赔偿请求时效。金小军在2009年10月12日领取生活救

助金后，直至2016年12月又以同一事由向女子监狱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亦已超过两年的赔偿请求时效。再次，女子监狱在检察机

关的建议下，于2009年10月12日和金小军签订《救助及保证协议书》，该《救助及保证协议书》是在平等、自愿原则基础上签订

的，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形。金小军在领取生活救助金后又申请国家赔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至于金小军

要求追究管教干警刑事责任的问题，不属于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范围。

据此，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9）辽委赔24号赔偿决定：维持辽宁省女子监狱辽女监刑赔字(2016)第

5号刑事赔偿决定及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作出的复议决定。

申诉人金小军仍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其申诉事项为：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8)辽委赔24号

国家赔偿决定。其主要理由：（1）辽宁高院国家赔偿决定支持辽宁省女子监狱“由于时间久远，体罚、虐待行为无法确认”事实

证据，掩盖辽宁省女子监狱狱警李宏、杨惠彬侵害金小军生命权、健康权犯罪事实证据。(2)辽宁高院赔偿决定支持辽宁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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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人道主义原则给予金小军一次性救助3.2万元，并以此为理由，强迫金小军放弃今后任何追偿权利的事实，证明辽宁高院故意

违反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侵害了金小军依法追偿他人侵害人权犯罪行为的权利。（3）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因辽宁省女

子监狱、辽宁省监狱管理局、辽宁高院的渎职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金小军举证不能，恳请本院依法给予金小军应有的国家赔

偿。

本院赔偿委员会审理查明的事实与辽宁高院赔偿委员会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刑

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

利。经查，2003年3月12日金小军入女子监狱时的《罪犯健康检查表》记载，四肢关节活动自如，右下肢静脉曲张。2004年7月31

日，其刑满释放，出狱两个多月后，2004年10月11日因腰疼等病症到医院进行治疗。在2009年4月9日向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提

出控告前，曾两次被他人打伤头面部、胸部、四肢及耳部。从现有证据看，其主张在辽宁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因管教干警的体罚

虐待致伤的证据不足，其申诉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

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金小军2004年7月31日刑满释放，于2009年4月9日向沈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提出控告，已超过两年的赔偿

请求时效。金小军与辽宁省女子监狱在2009年10月12日签订《救助及保证协议书》并领取生活救助金后，直至2016年11月，没有

向辽宁省女子监狱或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检察机关等部门提出控告或申请国家赔偿。直至2016年12月又以同一事由向女子监狱提

出国家赔偿申请，亦已超过两年的赔偿请求时效。关于金小军要求追究管教干警刑事责任和纪律处分的问题，不属于国家赔偿案

件的审查范围。

综上，金小军的申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

家赔偿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本院赔偿委员会决定如下：

驳回金小军的申诉。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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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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